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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江苏吉贝尔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贝尔”“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

吉贝尔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

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

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

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

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

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吉贝尔签订《保荐协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

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

吉贝尔业务情况，对吉贝尔开展了

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

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于披露前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吉贝尔在本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按

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

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自发现或应

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

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

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吉贝尔在本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违

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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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

吉贝尔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

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会、董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吉贝尔依照相关规定

建立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并

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

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

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

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

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吉贝尔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吉

贝尔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

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吉贝尔建立健全信息

披露制度并严格执行，审阅吉贝尔

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

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

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

的，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

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上市

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吉贝尔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

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吉贝尔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吉贝尔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

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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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

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

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

清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经保荐机构核

查，不存在应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

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

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

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

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

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

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

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吉贝尔未发生前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

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

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

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

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

重大违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

存在重大异常；（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

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

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吉贝尔不存在

前述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2025 年度，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主要产品被仿制或被替代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利可君片具有多层次的技术壁垒，若其他药企仿制出利可君原料

药，则公司利可君原料药独家生产将受到影响。 

2、新药研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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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研临床前研究项目可能无法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的风险 

药物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需要进行包括药物的合成工艺、提取方法、理化性质

及纯度、剂型选择、处方筛选、制备工艺、检验方法、质量指标、稳定性、药理、

毒理、动物药代动力学等大量的研究，以论证其安全性与有效性，并决定是否进入

临床试验阶段。 

目前，公司在研创新药物中，抗抑郁新药 JJH201501已完成 III期临床试验、抗肿

瘤新药 JJH201601 正在开展 IIa 期临床试验阶段，公司其他创新药物尚处在临床前研

究阶段，存在无法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的风险。 

（2）在研项目临床试验进度可能不如预期的风险 

在研项目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后，项目的完成进度取决于主管部门审批、临床试

验中心的启动、患者招募、研究过程中方案执行、药物供应、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以及过程中与监管机构沟通等各阶段的进度，任何政策变动、临床方案调整或变更、

监管机构沟通时间延长等，可能对临床试验的如期完成和在研药物开发的顺利推进

造成不利影响。 

（3）公司在研产品治疗领域出现突破性创新药物或技术升级迭代的风险 

创新药的开发及商业化竞争十分激烈，且可能受到快速及重大的技术变革的影

响。公司在研药品聚焦肿瘤类、精神障碍类、消化系统类等重大疾病领域，这些领

域也都是国内外各大医药公司、生物科技公司争相研发的领域。若在公司在研药品

相关领域出现突破性研发进展，或是在公司在研药品治疗领域内诞生更具竞争优势

的创新药物，将会带来技术升级迭代风险，对公司现有在研药品产生重大冲击。 

（4）公司在研药品的新药上市申请未能按预期取得监管机构批准的风险 

新药研发周期长、投资大，相关政策也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在研药品的新药上

市申请存在未能按预期取得监管机构批准的风险。 

（二）经营风险 

1、公司收入依赖利可君片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利可君片、尼群洛尔片、醋氯芬酸肠溶片、玉屏风胶囊等，

其中利可君片的产品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高。若后续利可君片受到竞争或客观

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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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品质量控制的风险 

由于公司产品的生产工艺复杂，产品质量受较多因素影响。如果在原辅料采购、

生产控制、药品存储运输等过程出现偶发性或设施设备故障、人为失误等因素，将

可能导致质量事故的发生，从而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和经营。若发生重大的质量安

全事故，公司将面临主管部门的处罚并导致公司声誉严重受损，会对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安全生产的风险 

在生产过程中，若因自然灾害、流程设计缺陷、设施设备质量隐患、违章指挥、

防护缺失、设备老化或操作失误、工作疏忽等原因，可能会导致设施设备损坏、产

品报废或人员伤亡等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截至目前，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

故，但未来不排除因上述原因造成意外安全生产事故的可能，从而对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4、研发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药品的技术路线、制剂配方、制备工艺是公司的主要竞争力，核心技术人员是

公司药品研发、持续创新的重要基础。随着医药行业的发展，业内的人才竞争将日

趋激烈，如果公司未来在职业发展、薪酬福利、工作环境等方面无法保持持续的竞

争力，可能造成公司的研发人才流失，将对公司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1、税收优惠及政府补助政策变化的风险 

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若未来公司未能持续被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则无法继续享受所得税优惠税率，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此外，若未来

国家主管税务部门对税收优惠政策作出调整，也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2、信用风险 

随着营业收入的不断增长，公司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可能呈增加趋势，若不能

继续保持对应收账款的有效管理，公司产生坏账的可能性或将增加，产生一定的信

用风险。 

（四）行业风险 

1、行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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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是关系到人民健康与安全的特殊商品，医药行业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随

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医药

行业的政策环境仍可能面临重大变化，公司亦存在因政策变化带来的经营上的挑战。 

2、带量采购等政策带来的降价风险 

国家全面深化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改革，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将成为常态，

中标药品的降价均较为明显。尽管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尚未纳入带量采购目录，但如

果以后公司主要产品被纳入到带量采购目录，将对公司的收入和业绩产生影响。 

此外，受医保支付、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制度等政策的影响，公

司主要产品存在被动降价的风险，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五）宏观环境风险 

宏观经济走势、突发公共事件、严重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所引起的宏观环

境变化，可能对公司业务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宏观环境风险，并积

极做好应对措施，以减小宏观环境变化可能对公司带来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5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5 年度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966,065,359.49 896,534,453.46 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606,151.89 219,327,779.08 1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7,528,474.16 215,090,754.66 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303,431.96 215,293,605.06 15.33 

主要会计数据 2025 年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30,060,870.69 2,248,637,420.86 8.07 

总资产 2,717,123,655.40 2,527,540,551.74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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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5 年度 2025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1 1.13 15.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1 1.13 15.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1.09 1.11 -1.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6 10.51 
增加 0.65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9.28 10.31 

减少 1.03 个百

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6.94 7.85 

减少 0.91 个百

分点 

公司围绕战略发展目标和生产经营计划，有序开展日常生产经营，积极推

进新药研发工作，202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606.54 万元，同比增长 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752.85 万元，同比增长

1.13%。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发

展，公司形成了以升白药物利可君片、复方抗高血压一类新药尼群洛尔片等高新技

术产品为主的多元产品系列，并正致力于治疗抑郁症、肿瘤、胃病等疾病的创新型

药物的研发，以解决广大患者的临床用药需求。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形成了产品

生产工艺及检测技术优势、药物研发技术平台优势等核心竞争优势，构成公司核心

竞争力。 

2025 年度，公司继续推进现有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在研产品的研发进度，持续

保持原有竞争优势，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1、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5 年度，公司新药研发根据临床进度持续投入，公司研发支出（包含费用化

及资本化研发投入）为 6,706.64万元，较去年整体持平。  

2、研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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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推进在研项目开展。其中，抗抑郁新药 JJH201501已完成Ⅲ期临床试验；

抗肿瘤新药 JJH201601 正在开展 IIa 期临床试验。此外，公司其他在研新药正在按照

国家新药研究要求积极推进。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1,020,888,461.19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931,927,475.08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857,511,782.98 

年度使用金额 74,415,692.10 

其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 74,402,405.79 

银行手续费 13,286.31 

减：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结余  

减：结余资金转出 28,498,763.36 

加：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净收入 10,479,745.22 

其中：以前年度利息净收入 10,294,350.13 

年度利息净收入 185,395.09 

理财产品收益 65,282,222.62 

其中：以前年度理财产品收益 63,783,485.30 

年度理财产品收益 1,498,737.32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36,224,190.59 

（二）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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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188,474,120.23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034,628.57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809,358.04 

年度使用金额 5,225,270.53 

其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 5,222,629.87 

银行手续费 2,640.66 

减：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结余 100,000,000.00 

加：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净收入 788,080.87 

其中：以前年度利息净收入 278,944.29 

年度利息净收入 509,136.58 

理财产品收益 2,094,186.14 

其中：以前年度理财产品收益 999,880.60 

年度理财产品收益 1,094,305.5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85,321,758.67 

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法律法

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

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2025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的

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期初持股数 期末持股数 
报告期内股份

增减变动量 

增减变动原

因 

胡涛 董事 13,950,000 11,960,000 -1,990,000 
二级市场买

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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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股份变动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直

接持有的股份不存在减持、质押、冻结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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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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